
 

二 零 零 七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會 議  
 

 
立 法 會 經 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昂 坪 纜 車 車 廂 墜 下 事 件 調 查 報 告  
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議 員 在 2007 年 6 月 11 日 纜 車 系 統 一
個 車 廂 墜 地 事 故 的 調 查 結 果，並 扼 述 所 需 的 補 救 措 施 和 其 他 安
排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昂 坪 纜 車 自 2006 年 9 月 18 日 啟 用 以 來 ， 在 運 作 的 九
個 月 期 間 ， 已 接 載 150 多 萬 名 乘 客 ， 人 數 超 越 以 往 平 均 每 年 遊
覽 該 區 的 100 萬 人 次 。 安 全 向 來 是 我 們 的 首 要 考 慮 。 機 電 工 程
署（ 機 電 署 ）在 昂 坪 纜 車 啟 用 後，一 直 密 切 監 察 纜 車 運 作 情 況 ，
並 因 應 需 要，就 管 理 和 保 養 問 題 向 地 鐵 公 司 和 Skyra i l - ITM（ 香
港 ） 有 限 公 司 （ Skyrai l） 提 出 意 見 ， 從 而 令 纜 車 系 統 運 作 更 加
暢 順 可 靠 。 在 昂 坪 纜 車 啟 用 後 的 九 個 月 期 間 ， 機 電 署 透 過 定 期
及 突 擊 巡 查 ， 確 保 纜 車 在 運 作 和 保 養 方 面 均 符 合 安 全 規 定 。  
 
3 .  不 過 ， 纜 車 服 務 多 次 中 斷 ， 令 人 關 注 纜 車 系 統 的 可 靠
性 。 其 後 ， 纜 車 系 統 已 按 照 機 電 署 的 意 見 和 運 作 經 驗 作 出 改
善 。 在 6 月 11 日 的 事 故 發 生 前 ， 纜 車 系 統 的 整 體 可 靠 程 度 達
到 98.8%。  
 
4 .  在 2007 年 6 月 5 日 至 7 日，Skyra i l 因 要 為 纜 車 進 行 纜
索 縮 短 工 作 而 暫 停 接 載 乘 客 。 縮 短 纜 索 是 定 期 保 養 程 序 之 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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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有 關 工 作 完 成 後 ， 纜 車 系 統 於 2007 年 6 月 8 日 重 開 為 公 眾
提 供 服 務 。  
 
5 .  另 一 方 面，Skyra i l 根 據《 架 空 纜 車（ 安 全 ）條 例 》（  第
211 章 ） （ 有 關 條 例 ） ， 由 6 月 7 日 起 為 纜 車 進 行 測 試 。 按 照
該 條 例 ， 纜 車 須 於 獲 准 運 作 當 日 起 計 的 14 個 月 內 進 行 首 次 年
檢 ， 其 後 每 12 個 月 檢 驗 一 次 。 依 照 法 例 規 定 ， 昂 坪 纜 車 的 首
次 年 檢 ， 須 於 2007 年 7 月 26 日 之 前 完 成 。 為 符 合 上 述 規 定 ，
Skyra i l 為 昂 坪 纜 車 安 排 了 一 連 串 測 試，在 停 止 載 客 後 進 行，以
查 驗 各 系 統 組 件 的 性 能 。 整 套 測 試 為 期 大 約 一 星 期 。  
 
6 .  在 2007 年 6 月 11 日 ， 纜 車 在 停 止 接 載 乘 客 後 ， 進 行
制 動 系 統 （ 下 稱 剎 車 系 統 ） 測 試 ， 這 是 首 次 年 檢 的 一 部 分 。 期
間 ， 一 個 車 廂 在 晚 上 8 時 左 右 墜 落 地 面 。 鑑 於 事 態 嚴 重 ， 機 電
署 即 時 飭 令 纜 車 擁 有 人 （ 即 地 鐵 公 司 ） 停 止 纜 車 服 務 ， 並 就 事
件 提 交 報 告 。 政 府 亦 隨 即 委 任 專 家 委 員 會 1， 由 兩 位 國 際 知 名
的 獨 立 纜 車 專 家 與 機 電 工 程 署 助 理 署 長 組 成 。 委 員 會 負 責 ―― 
 

(a )  查 明 肇 事 原 因 （ 參 閱 第 7-10段 ） ；  
 

(b)  檢 討 纜 車 系 統 的 管 理、設 計、運 作 和 保 養（ 參 閱 第 11-20

段 ） ； 和  
 

(c )  定 出 補 救 措 施 ， 並 提 出 重 開 纜 車 系 統 予 公 眾 使 用 的 先
決 條 件 （ 參 閱 第 21-25段 ） 。  

 
墜 車 事 件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專 家 委 員 會 主 席 由 Gàbor Oplatka 教 授 擔 任 ， 他 是 國 際 纜 索 運 輸 協 會 （ OITAF） 屬

下 國 際 纜 索 耐 力 研 究 協 會 （ OIPEEC） 前 主 席 及 榮 譽 會 員 ； 副 主 席 是 奧 地 利 纜 車
標 準 委 員 會 主 席 Josef Nejez 教 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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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根 據 專 家 委 員 會 的 調 查 結 果，2007 年 6 月 11 日 晚 上 進
行 的 剎 車 系 統 測 試 是 纜 車 年 檢 程 序 的 一 部 分 。 測 試 項 目 是 由
Skyra i l聘 請 的 獨 立 檢 測 員 2訂 定，並 由 Skyra i l的 保 養 人 員 在 測 試
期 間 以 人 手 操 作 剎 車 系 統 。 在 正 常 運 作 時 ，刹車系統的操作和

減 速 由 電 腦 控 制 。 測 試 目 的 是 透 過 模 擬 減 速 控 制 系 統 局 部 失
效 ， 查 驗 剎 車 系 統 的 性 能 。  
 
8 .  在 專 家 委 員 會 就 事 件 進 行 調 查 的 同 時 ， 政 府 亦 進 行 刑
事 調 查。政 府 的 調 查 顯 示 有 人 涉 嫌 違 反 有 關 條 例 第 23A 條，該
條 例 列 明「 任 何 人 不 得 故 意 或 疏 忽 地 作 出 或 不 作 出 任 何 與 架 空
纜 車 有 關 的 事 情，而 該 等 作 為 或 不 作 為 是 相 當 可 能 使 架 空 纜 車
對 使 用 架 空 纜 車 、 操 作 架 空 纜 車 或 在 其 附 近 的 人 構 成 不 安 全
的 。 」  
 
 
9 .  司 法 機 構 在 9 月 17 日 就 以 下 三 項 違 法 行 為 將 傳 票 送 達
有 關 人 士 ―― 

 
(a )  [姓 名 ]於 2007年 6月 11日 ， 在 香 港 進 行 有 關 架 空 纜 車 剎

車 測 試 前 ， 疏 忽 地 不 向 「 東 涌 吊 車 」 的 製 造 商 諮 詢 或
澄 清 ， 而 該 測 試 並 沒 有 在 架 空 纜 車 的 製 造 商 之 運 作 及
維 修 手 冊 內 列 出 或 要 求 。 該 疏 忽 不 作 為 是 相 當 可 能 使
架 空 纜 車 對 在 其 附 近 的 人 構 成 不 安 全 的 ；  
 

(b)  [姓 名 ]於 2007年 6月 11日 ， 在 香 港 疏 忽 地 作 出 事 情 ， 即
在 「 東 涌 吊 車 」 的 每 年 檢 驗 期 間 ， 疏 忽 地 進 行 剎 車 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根 據 有 關 條 例，架 空 纜 車 擁 有 人 必 須 確 保 年 檢 由 已 向 機 電 署 註 冊 的 獨 立 檢 測 員

主 理 ， “ 擁 有 人 ” 包 括 地 鐵 公 司 和 營 運 商 Skyrail。 負 責 今 次 年 檢 的 獨 立 檢 測 員 是
由 Skyrail 聘 請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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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， 而 該 作 為 是 可 能 使 架 空 纜 車 對 在 其 附 近 的 人 構 成
不 安 全 的 ； 和  
 

(c )  [姓 名 ]於 2007年 6月 11日 ， 在 香 港 疏 忽 地 作 出 事 情 ， 即
疏 忽 地 監 督 [他 ]的 助 理 ， 在「 東 涌 吊 車 」的 每 年 檢 驗 期
間 進 行 剎 車 測 試 ， 而 該 作 為 是 可 能 使 架 空 纜 車 對 在 其
附 近 的 人 構 成 不 安 全 的 。  

 
 
 
 
- - -  

10 .  現 時 案 件 已 進 入 司 法 程 序 ， 已 交 由 法 庭 處 理 。 根 據 律
政 司 指 示 ， 政 府 不 能 討 論 事 件 ， 或 提 供 涉 及 事 故 起 因 的 資 料 。
律 政 司 的 意 見 按 專 家 委員會報告（只有英文版本）部分內容已

被剔除 ， 並 載 於 附 件 。  
 
就 系 統 管 理 、 運 作 和 保 養 的 檢 討  
 
11.  規 管 制 度 ： 機 電 署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實 施 規 管 ， 確 保 纜 車
系 統 安 全 運 作 。 透 過 批 核 設 計 和 安 裝 ， 機 電 署 確 保 纜 車 符 合 安
全 要 求 。 此 外 ， 機 電 署 也 會 規 定 纜 車 須 通 過 的 測 試 的 範 疇 和 次
數 ， 和 維 修 安 排 。 委 員 會 的 國 際 專 家 向 我 們 確 定 ， 現 行 的 規 管
制 度 與 國 際 做 法 一 致。機 電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現 行 架 構 確 保 纜 車 系
統 安 全 。  
 
12 .  纜 車 系 統 的 設 計 ： 在 檢 視 過 纜 車 系 統 ， 專 家 委 員 會 確
定 纜 車 的 設 計 符 合 現 行 的 國 際 標 準 和 守 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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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過 往 事 故 ： 自 昂 坪 纜 車 正 式 啟 用 以 來 ， 一 共 發 生 了 21

宗 3導 致 服 務 中 斷 的 事 故 。 在 檢 討 纜 車 系 統 的 管 理 、 運 作 和 保
養 後 ， 專 家 委 員 會 認 為 ： 這 些 事 故 之 中 ， 有 3 宗 是 由 於 組 件 有
瑕 疵 所 致，例 如 某 項 設 備 的 防 水 外 殼 未 能 保 護 電 子 零 件 免 受 滲
水 影 響 ； 有 11 宗 出 於 操 作 失 誤 ， 包 括 工 程 協 調 不 足 、 施 工 質
素 欠 佳 、 操 作 警 覺 不 足 ， 以 及 保 養 和 存 貨 管 理 不 善 ； 其 餘 7 宗
事 故 則 與 天 氣 惡 劣 和 初 期 系 統 設 定 有 關 。 專 家 委 員 會 指 出 ， 這
些 事 故 影 響 系 統 的 可 靠 程 度 ， 但 不 會 危 及 纜 車 安 全 。  
 
14 .  持 續 改 善 ： 自 昂 坪 纜 車 在 2006 年 9 月 18 日 開 始 操 作
至 今 的 九 個 月 期 間 ， 機 電 署 進 行 了 130 次 常 規 和 隨 機 檢 查 ， 並
且 發 出 了 47 項 勸 告 通 知 書，通 知 地 鐵 公 司 和 Skyrai l 須 作 出 的
改 善 工 作 。 為 確 保 這 些 工 作 能 適 時 及 有 效 地 實 施 ， 機 電 署 每 月
與 地 鐵 公 司 和 Skyra i l  召 開 會 議 ， 從 而 密 切 監 察 進 度 。 直 至
2007 年 6 月 11 日 ， 其 中 42 項 改 善 措 施 已 確 切 落 實 。  
 
15. 由 於 昂 坪 纜 車 的 表 現 未 符 理 想 ， 機 電 署 於 2007 年 1 月
為 昂 坪 纜 車 作 出 整 體 表 現 評 估 ， 及 將 有 關 建 議 通 知 地 鐵 公 司 。
機 電 署 更 敦 促 地 鐵 公 司 聘 用 顧 問，就 以 下 各 個 範 疇 為 纜 車 系 統
作 出 檢 討 ―― 
 

(a)  整 體 纜 車 系 統 及 主 要 機 件 和 零 件 的 設 計 標 準 、 質 量 和 可
靠 性 ；  
 

(b) 現 時 的 操 作 和 保 養 安 排 ， 包 括 預 防 失 靈 的 措 施 、 運 作 紀
錄 、 系 統 診 斷 和 復 修 程 序 ；  
 

(c) 與 設 計 相 若 的 海 外 纜 車 系 統 的 表 現 作 比 較 ； 和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這 些 事 故 並 不 包 括 在 2 0 0 7 年 6 月 1 1 日 發 生 的 事 故。上 述 事 故 導 致 的 服 務 中 斷

時 間 由 1 5 分 鐘 至 6 小 時 2 0 分 鐘 不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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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建 議 改 善 措 施 ， 以 減 少 服 務 中 斷 情 況 ， 提 高 系 統 的 可 靠

性 。  
 
16.  其 後 ， 地 鐵 公 司 聘 請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， 並 於 5 月 31 日 向
機 電 署 提 交 報 告 。 機 電 署 已 就 報 告 建 議 向 地 鐵 公 司 提 出 意 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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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上 述 第 14-16 段 所 提 及 的 行 動 表 列 如 下 — 
 

時 序  機 電 署 的 行 動  地 鐵 公 司 和 Skyrai l

的 跟 進 工 作  

2006年 9月 至  

2007年 6月 11日  

 進 行 了 130次 常
規 和 隨 機 檢 查  

 
 發 出 了 47項 勸

告 通 知 書  

 已 落 實 42項 改
善 措 施  

 
 其 餘 5項 仍 在 進

行  
 

2007年 1月   為 昂 坪 纜 車 作
出 整 體 表 現 評
估 ， 並 敦 促 地 鐵
公 司 聘 用 顧 問
為 纜 車 系 統 作
出 檢 討  

 

 其 後 ， 地 鐵 公 司
聘 用 TÜV SÜD

公 司 進 行 獨 立
評 估  

2007年 5月 31日    
-  

 地 鐵 公 司 向 機
電 署 提 交 由
TÜV SÜD完 成
的 顧 問 評 估 報
告  

 
2007年 6月 8日    提 出 其 他 改 善

建 議  
 

 
-  

2007年 6月 11日   由 於 發 生 車 廂
墜 下 事 故 ， 飭 令
纜 車 停 止 運 作  

 

 
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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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  專 家 委 員 會 已 檢 討 及 認 許 機 電 署 於 2007 年 6 月 11 日
事 故 發 生 前 所 建 議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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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.  進 一 步 的 改 善 措 施 ： 專 家 委 員 會 認 為 系 統 在 管 理 、 運
作 和 保 養 方 面 仍 可 進 一 步 提 升 ， 包 括 ―― 

 
(a)  操 作 和 保 養 人 員 的 培 訓 ；   

 
(b) 保 養 、 操 作 程 序 及 工 作 指 示 ；  

 
(c)  零 件 和 物 料 的 存 貨 管 理 ；  

 
(d) 定 期 進 行 預 防 性 保 養 ；  

 
(e)  品 質 管 理 ；  

 
(f) 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； 和  

 
(g)  採 購 模 式 。  

 
20 .  這 些 改 善 措 施 可 改 善 纜 車 系 統 的 保 養 和 運 作 ， 並 有 助
重 建 公 眾 對 昂 坪 纜 車 系 統 的 信 心 。 事 實 上 ， 正 如 上 文 第 14 和
15 段 所 述 ， 地 鐵 公 司 和 Skyra i l 已 針 對 每 次 導 致 服 務 中 斷 的 原
因 落 實 多 項 改 善 措 施 。 然 而 ， 專 家 小 組 認 為 有 必 要 施 行 更 有 系
統 和 全 面 的 管 理 模 式 ， 以 助 加 強 纜 車 系 統 的 操 作 效 率 和 可 靠
性 。  
 
纜 車 重 開 的 先 設 條 件  
 
（ a）  技 術 補 救 和 改 善 措 施  
 
21 .  在 機 電 署 完 成 實 地 調 查 後 ， 地 鐵 公 司 和 Skyra i l 已 全 面
檢 查 整 個 纜 車 系 統 ， 以 找 出 需 要 修 理 和 更 換 的 組 件 、 零 件 和 設
備 。 在 纜 車 停 駛 期 間 ， 已 完 成 修 理 和 更 換 所 有 毀 壞 和 耗 損 的 組
件 。 為 確 保 纜 車 系 統 操 作 暢 順 ， 以 及 恢 復 市 民 的 信 心 ， 在 纜 車
服 務 重 開 前 ， 專 家 委 員 會 有 以 下 建 議 ―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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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所 有 經 過 修 理 或 更 換 的 配 件 均 須 經 由 纜 車 製 造 商

驗 證 。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；  
 

( i i )  纜 車 系 統 須 如 剛 落 成 一 樣 ， 重 新 接 受 測 試 和 檢
驗 ； 及  

 
 
( i i i )  須 按 照 有 關 條 例 對 纜 車 系 統 進 行 全 面 的 年 度 檢

查 。  
 
22 .  此 外 ， 專 家 委 員 會 亦 建 議 纜 車 系 統 擁 有 人 應 實 施 品 質
管 理 ， 如 國 際 標 準 化 組 織 指 引 第 9000 條 （ ISO 9000） ， 以 提
升 營 運 制 度 和 工 作 程 序。此 舉 有 助 營 運 商 編 製 全 面 的 保 養 程 序
和 工 作 指 示 、 妥 善 推 行 零 件 存 貨 ／ 倉 存 制 度 ， 並 為 所 有 操 作 和
保 養 人 員 提 供 持 續 訓 練 。  
 
（ b）  新 的 管 理 層  
 

23.  鑑 於 專 家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和 操 作 纜 車 的 實 際 營 運 經 驗 ，
地 鐵 公 司 已 知 會 政 府 ， 將 會 撤 換 現 時 的 纜 車 公 司 的 管 理 層 。 地
鐵 公 司 會 成 立 附 屬 公 司 ， 接 管 纜 車 系 統 的 管 理 及 營 運 工 作 。 新
公 司 會 由 國 際 級 的 管 理 團 隊 領 導，成 員 來 自 地 鐵 的 工 程 人 員 和
資 深 的 纜 車 專 業 人 仕 。 地 鐵 公 司 會 加 強 纜 車 管 理 ， 並 會 實 施
ISO 9000和 採 納 最 佳 安 全 及 品 質 管 理 作 業 模 式 ， 從 而 提 升 纜 車
系 統 的 專 業 水 平。新 管 理 層 就 位 後，地 鐵 公 司 便 會 向 公 眾 介 紹。 
 

（ c）  重 新 訓 練 操 作 及 保 養 人 員  
 
24 .  地 鐵 公 司 告 知 我 們 新 管 理 層 會 保 留 絕 大 部 分 的 現 職 操
作 及 保 養 人 員 。 他 們 會 接 受 重 溫 訓 練 ， 以 提 升 他 們 的 安 全 意 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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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技 術 專 長 。 地 鐵 公 司 會 重 新 評 核 有 關 員 工 的 技 術 水 平 ， 確 保
工 作 團 隊 稱 職 勝 任 。 機 電 署 也 會 進 一 步 評 估 這 些 人 員 。  
 

（ d）  嚴 格 試 運 計 劃  
 

25.  在 地 鐵 公 司 落 實 上 述 程 序 ， 以 及 向 機 電 署 證 明 纜 車 系
統 穩 妥 後，機 電 署 會 要 求 系 統 進 行 為 期 最 少 七 日 的 全 面 負 載 測
試 ， 並 以 達 到 可 靠 程 度 起 碼 98%為 目 標 。 在 負 載 測 試 圓 滿 完 成
後 ， 地 鐵 公 司 才 可 進 行 試 運 。  
 
26 .  移 交 管 理 權 、 重 新 測 試 纜 車 、 重 新 評 估 員 工 、 全 面 負
載 測 試 ， 以 及 纜 車 試 運 都 需 要 時 間 。 地 鐵 公 司 會 在 圓 滿 完 成 復
原 計 劃 的 各 個 部 分 ， 再 取 得 機 電 署 根 據 法 例 發 出 的 批 准 後 ， 才
公 布 纜 車 重 開 的 日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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昂 坪 市 集 、 業 界 和 社 區 參 與  
 

27.  政 府 非 常 明 白 昂 坪 市 集 的 商 戶 在 纜 車 停 駛 期 間 所 面 對
的 困 境，並 已 敦 促 地 鐵 公 司 繼 續 與 其 在 昂 坪 市 集 的 租 戶 保 持 緊
密 接 觸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租 金 優 惠 和 加 強 宣 傳 。 地 鐵 公 司
也 會 與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和 旅 遊 業 界 攜 手 合 作 ， 致 力 令 昂 坪 360

再 次 成 為 受 大 眾 歡 迎 的 旅 遊 景 點 。  
 
28 .  上 文 載 述 政 府 和 地 鐵 公 司 （ 纜 車 系 統 擁 有 人 ） 計 劃 推
出 的 連 串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纜 車 系 統 順 利 重 開 ， 並 再 次 成 為 香 港 廣
受 歡 迎 的 必 到 景 點 。 請 議 員 省 覽 。 我 們 會 就 實 施 這 些 措 施 的 進
度 向 議 員 、 各 有 關 方 面 和 公 眾 提 供 最 新 資 料 。  
 
 
 
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2007 年 9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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